[bookmark: _GoBack]供方准入办理资料要求
1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资质证书、营业执照、公司财务状况等。（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）。
2、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明文件，申报企业法定代表人声明书（法人签字版）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其他负责人，需提供与公司的关系证明资料（如劳动合同、社保、法人授权委托书）。
3、公司办公场所的资料（相对固定的办公场所、整体办公环境、企业文化等能证明的照片资料），注册地与营业执照是否一致。
4、公司组织机构、管理人员名单、合同及社保证明。
5、公司各类管理制度是否建全（工程、财务、安全、合同等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）。
6、农名工实名制、工资支付管理，已完工或在建项目农民工工资台账及支付情况。
7、工程业绩台账及资料。拟安排考察工程的合同文件(两个项目)：合同（各类分包、采购等）、结算及支付、税务发票对照、是否存在转包现象、安全及信用风险。联系其分包工程的总承包方或其他相关业务方了解其履约、信誉、农民工工资、质量等方面控制情况。
8、参与该工程的施工照片及证明参与的过程资料。
9、劳务队伍、机械设备等。
10、司法案件（被列为失信人、限制高消费、被执行人或其它违法违规行为的）、债权纠纷、风险关联等通过第三方软件网上查询，有以上行为的不予办理。
11、提供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、与财务报表相对应的纳税证明、近三年的账户交易明细表（银行证明）。
